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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興創興創興創興銀行銀行銀行銀行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網上匯款的條件網上匯款的條件網上匯款的條件網上匯款的條件 

( 2011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7 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  

 

1.  創興銀行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行」）對於因下列情形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毋須負責，包括：款項交付或通知延誤；在運途中或其他情況下遺失物件 ;  書函、電文或電報或其他物件在寄發或傳送中所發生之破損、錯誤、遺漏、中斷或延誤；本行之有關同業或代理行之運作；經宣戰或未經宣戰的戰爭、檢查、封鎖、叛變或騷亂；本地或外國政府或其他行政機構不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所施行之一切法律、政令、條例、管制、限制、命令、不可抗力之現象或其他行動以至其他本行合理控制範圍以外之事故等。  

2 .  匯款人証實經已小心參閱本指示並清楚確認所列出之各項匯款詳情。  

3 .  有關此筆電報 /電匯 /電子轉賬之電文，本行可酌情使用顯淺言語、暗碼或密碼發出。本行對於電訊在傳送途中遺失、延誤、錯誤或遺漏，或本行的詮釋，概毋須承擔任何責任。  

4 .  匯款人應自行查詢有關收款地 /收款國當地法律或規例所實施之任何稅務、徵費、關稅、外匯管制或其他類似限制，本行無知會匯款人之責任，亦無責任須就因該等稅務、徵費、關稅、管制或限制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或延誤承擔責任。  

5 .  本行並無責任知會匯款人有關本行同業或代理行就匯款或本指示可能收取之費用或開支，本行亦毋須因同業或代理行收取該等費用或開支而引致任何損失或延誤承擔責任。  

6 .  如匯款人並無提出相反之指示，本行得安排匯款以收款地 /收款國之通用貨幣支付。  

7 .  本行得保留權利將此匯款於匯款人指定地點以外之不同地點支付，如因操作情況所需、或本行認為屬合理、或審慎的情況下，而本行會則須盡快向匯款人發出通知。  

8 .  本行若於截數後始收到匯款指示，則不會在當日辦理。  

9 .  即日付款之匯款指示，須受相關目的地所在之地理區域或時區之截數時間限制。  

10.  如收款人並無在收款地 /收款國內之本行同業或代理行持有賬戶，或會因當地之銀行收支系統及收款人之銀行所採用之收款細節而延遲支付。本行並無責任須就因該等延誤而引致任何損失、損害、法律責任或其他後果承擔任何責任。  

11.  本行可按照匯款人之要求退回或取消匯款，但必須等候本行接到本行之同業或代理行通知及證實相關匯款確已取消時，方能作實。如款項已由本行、本行之同業或代理行折算為外國貨幣，本行則可將同業或代理行實際退回之款項按照本行退款當日之買入價折算而退給匯款人。匯款人必須負擔本行、本行之同業或代理行因此筆退款或匯款人所作出的指示而引起之任何及一切成本及費用。  

12.  此等條件按香港法例詮釋及受香港法例管限，關涉方將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本中文譯本僅供參考，請細閱英文本之條款 )  


